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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各单位：

根据《广东省安委会办公室广东省消安委会办公室关于<深刻汲

取长春“9-28”重大爆燃事故教全面加强安全防范工作的紧急通知>

（粤安办〔2022〕163号）》精神，按照《广东省教育厅办公室转发

广东省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<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建

设要求》及<电动自行车充电柜安装指南>的通知》《广东省教育厅关

于印发<广东省教育系统深化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方

案>的通知（粤教保函〔2022〕12号）》的要求，为深刻汲取事故教

训，举一反三，学校结合实际情况，针对校内用火、用电、用气（天

然气、液化气等）、电动车充停使用等情况，全面部署加强消防安全

管理工作，落实落细各项消防安全防范措施，确保学校的消防安全形

势持续稳定，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各单位要提高认识，强化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

觉，落实消防标准化管理，有效遏制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、违规充电

等行为，防范化解各类消防安全隐患，坚决遏制消防事故发生。

二、工作内容


（一）加强消防巡查与管理
1.日常巡查。对校内办公楼、公共区域、教学楼等区域常规日巡和重点区域日抽查。各单位要监督楼栋值班员按照规范进行巡查和记录，按照规范组织日常消防巡查并规范记录。
2.重点区域、部位的巡查。各单位要加强对实验室、校内经营性单位、宿舍、饭堂等区域的用火用电巡查，发现隐患立即整改，如整改不到位，学校将对相关责任人进行追责。
3.电动车的规范管理。完善所辖区域内电动车充停场所的消防安全建设与管理，加强巡查并治理电动车飞线充电、人车同屋等违规行为。
（二）加强消防宣传、培训和灭火演练
1.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消防安全，组织相关人员观看“9-28”事故等消防安全视频，深刻汲取教训，全面加强防范工作。
2.各单位要利用多种渠道（微信工作群、QQ工作群、工作会议、电子显示屏、宣传栏等）进行有效的消防安全宣传，提升师生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和安全充电等消防安全意识。
3.各单位应积极组织灭火应急疏散演练和培训。按照规范要求一年应组织两次演练、一次培训，并认真做好台账，将方案、演练培训照片、签到表等资料整理好更新至消防档案。
（三）完善并提交工作台账
1.各单位应及时按照以上要求完善更新消防档案，纸质版于10月31日前，按所在校区送至相应的部门：保卫部（处）消防安全管理科、大学城校区管委会保卫科、广州国际校区综合事务办公室，电子版发送至xyxf119@scut.edu.cn。
2.各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、管理人或联络员如有变更，应主动及时提交变更表。
三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各单位应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加强自己是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，树牢忧患意识和底线思维，切实把消防安全工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，逐级压实责任，深入开展消防安全管理。
（二）切实执行自查自改制度，对检查出的隐患问题应当立即整改，不能立即整改的，应当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和整改计划，限期整改。
（三）明确本单位重点区域、重点部位，多方联动，落实落细落地消防安全各项工作，加强各单位志愿消防队伍、师生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、宣传和灭火应急演练，确保消防安全工作有效有序开展。
（四）对于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单位，追究消防安全责任人、管理人和直接责任人的相应责任；由于发生火情、火险、火灾造成损失或学校收到公安机关处罚等，相关费用和损失由责任单位或责任人承担，同时根据火灾原因及消防安全责任，给予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相应的处理和处分，触犯法律的由公安机关追究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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